
近日，中办、国

办印发了《关于推

动现代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

为职业教育的合法

合规发展提供了全

新指引。为落实发

展意见及进一步推

动以网络职业教育

培训方式开展的现

代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不断规范网络

职业教育培训行业

合法运营，11 月 1

日，由《中国企业报》

集团主办的“网络教

育培训不端行为法

律适用研讨会”在线

上成功召开。

本次研讨会以

实际案例详细研讨

了网络职业教育培

训机构及从业人员

存在的违规行为，以

及 目 前 各 地 处 理

情况。

与会专家经过

深 入 探 讨 形 成 共

识。职业培训系国

家发展职业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网

络职业培训机构要

区分良莠，保护与打

击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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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为网络职业教育培训
不端行为法律适用建言献策

与会专家经过深入探讨形
成共识。首先职业培训系国家
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网络职业培训机构要区分良
莠，保护与打击并重。

早在 2014 年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决定》中就强调要适应“互联网+
职业教育”发展需求，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推
进虚拟工厂等网络学习空间建
设和普遍应用。因此，要明确职
业教育培训抑或网络职业教育
培训本身属于合法行为，其满足
了社会需要，也符合我国现代化
发展的时代特征。监管部门在
监管过程中也要区分良莠，对确
实违法违规的行为予以打击、惩
罚，对合法、合规机构的经营行
为也要予以保护，对不规范之处
予以指导和纠正，尤其是对互联
网营销方式要进一步整顿和规
范。

二是对于具备合法资质、具
备基本培训条件的机构虽有夸

大宣传，但能提供基本的培训服
务，并有相应退费机制的，一般
不应认定为诈骗行为，对符合其
他犯罪构成的，可以其他罪名定
罪量刑。针对市面上各类培训
机构实施夸大宣传、诱导报名从
而获取高额培训费的行为，也要
视培训机构本身的合法性以及
培训服务的适格性，区分正规主
体和非正规主体，慎重处理入罪
和罪名问题。

三是对于不具备资质和基本
培训条件的机构或者个人，以培
训、考证为由，骗取报名费或相应
提成后即逃匿或者根本未提供培
训服务、也不退费的，符合诈骗罪
构成。如果是正规培训机构之外
的机构或个人，根本不具备资质
和基本培训条件，只是以培训考
证为幌子，通过高通过率、高收入
为诱饵，诱骗他人报名，骗取报名
费后既未提供服务也不能退费，
以及获取钱财后即采取离职、拉
黑、更换联系方式等方式逃匿的，
根本不具备服务条件、也无意或

者无能力提供相应服务，只是以
培训为幌子，完全是无中生有的
骗取被害人钱财的，对被害人造
成财产性损害，该类行为符合诈
骗罪的构成。

四是对于具备一定培训内
容、并非以此为幌子进行诈骗的
案件，即使符合诈骗罪构成，对
于犯罪数额的认定也要以具体
诈骗事实为依据，不能扩大适用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数额认定
标准。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一种
远程非接触性犯罪，技术含量
高，时空跨度大，波及人数多，且
手段隐蔽，花样翻新，较传统诈
骗犯罪欺骗性更强，普通群众防
不胜防，其本身就是通过虚构事
实的方式，诱骗当事人交付财
产，属于明显的欺诈行为，认定
为诈骗犯罪。而能够提供一定
培训服务的机构和个人，夸大服
务效果诱使他人报名、交付学
费，揽客过程中虽然有一定的虚
假宣传，但提供培训并非子虚乌

有、虚构事实，与电信网络诈骗
具备本质区别，不能仅以采用了
电信网络的通讯方式，就一概认
定为电信网络诈骗罪。

只有那些根本不具备服务
条件、也无意或者无能力提供相
应服务的，只是以培训为幌子的
案件，完全是无中生有的骗取被
害人钱财的，针对不特定主体，
也符合电信网络诈骗远程、非接
触式特点的，才属于电信网络诈
骗行为。除此之外，即使构成诈
骗，但属于一对一、点对点的方
式实施诈骗行为的，也不宜认定
为电信网络诈骗，对于具体犯罪
数额的认定，要考查每起案件事
实情况予以综合认定。

专家观点精彩纷呈，会议取
得圆满成功，为网络职业教育的
发展提供了可借鉴思路和有益
探索。《中国企业报》集团肩负
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的重任，将
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专题研讨
会，为各行业的合法合规、高质
量发展聚力汇智。

在我国目前网络职业教育培
训过程中，部分企业和培训机构
出现了一系列不规范经营行为。
为招收学员而虚假宣传或夸大宣
传，教材粗制滥造，师资力量配备
薄弱，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偏低

等乱象屡见不鲜。这些情况已经
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安徽、
河南、江苏、吉林、北京等各地司
法机关也已开始查处网络职业教
育培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违法
违规行为。

本次研讨会以实际案例详细
研讨了网络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及
从业人员存在的违规行为，以及目
前各地处理情况。由于各个省、市
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司法机关，
对法律法规的认识和对司法尺度

的掌握并不统一，尤其是在刑事案
件中，对于法律及司法解释如何适
用更有不同理解：一是关于案件的
定性存在争议，是虚假广告或是诈
骗如何定性；二是对关于被害人和
犯罪金额的确认问题。

专家共识 ：网络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要区分良莠 保护与打击并重

网络职业教育培训行业乱象丛生 各地司法尺度不同

近两年，职业教育在互联网
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加码之下
快速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
前途广阔、大有可为。通过网络
等科技方式开展职业教育培训也
是促进我国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手段。但高速发展的

背后随之出现了一系列不规范经
营行为及行业乱象。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
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以下简称“发展意见”），
为职业教育的合法合规发展提供
了全新指引。为落实发展意见及
进一步推动以网络职业教育培训

方式开展的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不断规范网络职业教育培
训行业合法运营，11月1日，“网
络教育培训不端行为法律适用研
讨会”在线上成功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企业
报》集团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
学院教授阮齐林、中国社科大学

法学院教授林维、海南大学法学
院教授童伟华等出席会议。

与会法学界专家就网络职
业教育发展中出现的不规范行
为的定性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
了专题研讨，云端汇智，专家学
者纷纷为网络职业教育的发展
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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